
二十一世纪的司法工作 : 亚太地区展望  

 

  以下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今（星期三）日在汉城亚太法协第十六届

大会上的讲辞全文：  

  当我们迎接新纪元，我们不禁问自己：『未来世界会是怎样？我们要面对些什

么挑战？』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新纪元将为社会各方面带来急剧的转变。尤其是

科技方面的持续发展，将对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带来长远的影响。虽然这种趋势在最

近几十年已经形成，但是转变的步伐，应有增无减。  

  二十一世纪被喻为亚洲的世纪。很多人曾作预测，至 2020 年，亚洲便会在全

球经济中占一主要席位。虽然亚洲近期经历了金融风暴，以上的预测依然不变。亚

洲的经济力量及亚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势将日渐加强。  

  这乐观的推算会否实现，只有时间可以证明。无论预测会否成为事实，有一点

是无可置疑的，就是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司法管辖区内的经济，将持续发展。我们的

社会将更富裕，教育水平亦会提高。人民将更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对政府机关所抱

的期望也会不断地提高。这些期望，将会充份反映于政治领袖和传播媒介的言论当

中。  

  踏入新纪元，社会人士的期望将愈来愈高，而政府的司法机关 - 司法机构 - 在

执行司法工作时也将面对崭新的挑战。  

  根据于一九九五年在北京签署，并于一九九七年于马尼拉修订的《亚太地区司

法机构独立原则宣言》，（现已有 32 位地区内的首席法官签署同意），司法机构

的角色界定如下：  

  “10.  司法机构的目标和职权包括以下各项：  

       (a)  确保所有人在法治之下可以安定地生活；  

       (b)  在司法职权的正当范围内，促进奉行和实现人权；及  

       (c)  公正地执掌人与人之间及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  

首两项目标和职权，重于法院在宪制上的角色，而第三项则 重于解决纠纷方面，

包括人民与人民之间及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  

  毫无疑问，司法独立，对维持法治极其重要。司法机关将要面对的挑战，是须

在瞬息万变的处境中，做好宪法和审裁方面的工作，以得到社会人士的尊重和信任。  



宪制方面的职责  

  关于司法机关在宪制上的职责，《北京宣言》述明：  

  "5.  司法机构有责任尊重其他政府机关的正当目标和职权。同样，这些机

关亦有责任尊重司法机关的正当目标和职权。”  

  司法机关并非要干预行政和立法机关份内的事务。然而，在宪制上，司法机关

担任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就是确保行政和立法机关的运作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

规定，不滥用权力，让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获得充份保障。司法机关在宪制上

的重要角色，将有增无减；正因人类的事务愈趋复杂，法例和行政规例也相继增多。  

  对法院来说，有效地履行宪制方面的职责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法官必须在个人

权利和社会整体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然而，要在这两者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并非

易事。问题往往并非黑白分明，以致在无私的大前题下，不同人士也可持不同的看

法。故此法院对宪法范围内的事务所作的裁决，经常引起争议。  

  在这个既艰巨而又具争议性的范畴内，法庭所面对的挑战，是维护宪法和法律，

以及维持文明社会不朽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很多司法管辖区内均受到宪法上的

保障，也在许多国际公约内获得确认。不论公众是报以赞扬，还是加以抨击指摘，

法官均应无畏无惧地履行职责。  

  公众往往会评论法庭的裁决，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仔细评

议法庭的判决，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人民理当积极行使。再者，公开讨论法庭的裁

决，有助公众人士进一步了解司法制度的运作和所讨论事情的核心。可是，就维持

司法独立而言，法官不应亦不能在政治舞台上替自己的判决辩护。因此，人民行使

对法庭的判决进行评议的权利时，必须是负责任的。  

审裁方面的职责  

  现在，我打算转谈司法机关在审裁方面的职责。司法机关在这方面所要面对的

挑战，是维持与改善法庭制度，以求达到社会人士的期望。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

个公平而有效率的制度，以解决纠纷。这个制度，须成功地解决讼费与延误这两个

息息相关的问题。在座各位代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你们的法庭制度各有不同，

自有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但我相信以下提出的各项考虑因素，应适用于众多

地区。  

  法官须认同法庭时间是一种公共资源。跟所有的公共资源一样，这种资源是有

限的。因此，法庭必须确保这项公共资源得以公平和有效率地分配和使用。对于法

庭时间的使用，法官将更需要向公众作出交待。我们亦须确保法庭所采用的程序恰

当，从而尽量减少解决纠纷的讼费和延误。法庭程序须易于依循，并尽量杜绝滥用。



此外，这些程序须确保各方当事人在可行的情况下，尽早表态，以鼓励各方尽量透

过妥协，及早解决各项申索。  

尽管程序的架构是何等完善，仍有赖法官在案件管理上采取积极前瞻的方式，才能

有效地将延误减至最少，讼费降至最低。凭着高效率的案件管理方式，法庭（而非

与讼各方）便能够监察并最终控制案件的司法时间，包括从法律程序开始至审讯、

审讯本身，以及上诉所用的时间。在一个适当的程序架构下，有效的案件管理，基

本上是司法文化与态度上的问题，此亦关键所在。  

除了司法时间的使用，上升的讼费是另一令人极为关注的问题。延聘法律代表的负

担能力，会直接影响市民将事情诉诸法庭的宪法权利。在很多司法管辖区内，政府

均有提供法律援助。而事实上，在某些司法管辖区，纳税人用于这方面的开支十分

庞大。同时，将符合资格的条件订于某个水平，也是无可避免的做法。结果，对作

为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最为不利。富有的固然可负担讼费，而贫穷的亦可透过法

律援助，获得政府拨款或资助进行诉讼。可是，中产阶级却可能负担不起高昂的讼

费，同时亦不符合领取法律援助的资格。  

不断加添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负担，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事实上，社会上很多

其他措施的实施，亦需要动用公帑。要解决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关于这个问题，不

少司法管辖区都采用按照耗时长短收取法律费用的做法。这做法引起的批评，主要

是导致讼费提高。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按照申索的金额厘订固定或最高的法律费

用。这个做法可透过立法来规定，并由法庭行使其权力，在判定败诉一方支付胜诉

一方讼费时执行。还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订立胜诉才付费用的安排。这类安排会

令律师与诉讼的结果有着直接的金钱利益关系，因而会构成很多诱惑、风险和陷阱。

所以，倘若采纳这种胜诉才付费用的方法，就必须严谨执行依据职业道德所定的准

则。某些司法管辖区，在这方面拥有宝贵的经验。然而，每个司法管辖区均须仔细

考虑本身的传统和法律机制的发展情况，以决定在其区内引进这种胜诉才付费用的

安排，是否合乎公众利益的原则。  

法庭所面对的另一挑战，来自没有聘用律师代表的诉讼人 - 即没有法律代表协助而

亲自进行诉讼的人士。这与日益高昂的法律费用所引起的问题，息息相关。在许多

司法管辖区内，诉讼人在没有聘用律师代表的情况下亲自出庭，有增加的趋势，而

讼诉双方均可以是无律师代表的诉讼人。当只有一方无律师代表而另一方有律师代

表时，法庭将面对双方实力不均或能力不等的情况。对于法庭，尤其是采取对抗制

度的法庭，这个趋势将带来艰巨的挑战。虽然法官应察觉到，在无律师代表的情况

下，诉讼人可能处于不利，应予同情，但由于法官不可偏颇及必须避免偏颇的嫌疑，

故此在不偏不倚地执行其职责时，法官对此等诉讼人所能提供的协助，实为有限。  

为妥善处理诉讼人在没有律师代表的情况下应诉，一个可行办法，是设立特定司法

管辖权的审裁处。此类审裁处，可采取简易的程序，并且不容许诉讼双方聘用法律

代表。例如，香港设有小额钱债审裁处，处理港币 15,000 元或以下（此金额将大

幅提高）的申索。香港亦设有劳资审裁处，处理劳资纠纷。这两个审裁处所处理的



案件，诉讼双方均不得聘用法律代表，程序亦以讯问方式进行。根据我们在这方面

的经验，效果令人满意。这类审裁处，能快捷地就其权限范围内的纠纷作出判决，

其中所费的资源也合乎经济效益，而在没有聘用律师代表的情况下，诉讼人对于审

裁处的程序，亦能应付裕如。  

至于其他解决纠纷的方式，即仲裁与调停，亦会持续发展，继续成为司法工作全貌

的一部份。此等解决纠纷的方式，与法庭制度，可谓相辅相成。  

面对司法工作方面的挑战，法庭将须加紧收集及分析有关法庭运作的资料。根据这

些资料，法庭便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衡量解决方法是否有效。同时，这些

资料亦有助法庭更有效地向公众交待有关公共资源的运用。  

法庭亦必须追上科技的发展，有效地使用科技，提高工作效率，应用范围包括排期、

审讯过程及法官日常工作。此外，为保持及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准，我们亦必须

为法官提供持续的培训。  

面对上述种种挑战并无灵丹妙药。随 世事日趋全球化，各司法管辖区之间更应

加强交流，从彼此的思想与经验中互相学习，这种沟通至为重要。  

总括而言，在二十一世纪，法庭于司法方面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司法机关是属于社

会及服务社会的政府机构，所有社会和人民对其司法机关，都会抱更大更高的期望。

为了维持法治，我们必须奋起迎接挑战，不负众望。  

完  

一九九九年九月八日（星期三） 

 


